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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三旧”改造

总体实施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万江

新村现代化产业园区统筹规划，我市万江街道办事处拟实施新

村安置房项目，对位于新村沿江西路及新村工业一路交汇处的

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总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规划情况

新村安置房项目位于新村现代化产业园片区统筹范围内，

用地涉及万江街道汾溪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的C05-07地

块。

二、改造单元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位于新村沿江西路及新村工业一路交汇处，单元

总面积为 1.156616公顷。采用政府主导模式，由万江街道办事

处作为改造主体。改造项目现状主要为旧厂房，总建筑面积约

10610平方米，容积率为 0.92。目前已全部拆除平整。

单元实施改造面积为 1.156616 公顷，标图建库面积为

1.156616公顷，标图建库号 44190080618。全部为集体建设用地，

其中①1.027333 公顷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为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

经济合作社（有合法用地手续 0.124344公顷，用地批文为东府



集建字 [1990]第 1900040912351 号和东府集建字 [1990]第

1900040912352 号；无合法用地手续 0.902989 公顷）；②另

0.129283 公顷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为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联合

社，无合法用地手续。改造范围内土地界址、地类、面积清楚，

土地权属无争议。

集体土地有证部分涉及超出改造范围的，万江区新村村尾

股份经济合作社自愿放弃该部分土地使用权。其中东府集建字

[1990]第1900040912352号地块0.018836公顷，东府集建字[1990]

第 1900040912351号地块 0.030543公顷，合计 0.049379公顷。

项目改造范围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乡规划）管控规则，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占用生态保

护红线（陆域），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根据已批控规，项目拟改造为二类居住用地。用地面积为

1.156616公顷，容积率为 3.5，总建筑面积为 40481平方米。

三、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万江街道办事处已按照法律法规及

东莞市“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

主体及拟改造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原权

利人的意见，并经全部原权利人同意。



改造范围内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已经过该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股东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以上事项。

（二）补偿安置情况。万江街道办事处已制定补偿安置方

案，明确采取包干费用的方式对原权利人进行补偿，补偿标准

为 200万元/亩（包干费用包括征地补偿费用 80万元/亩、构筑

物拆迁补偿费用 80万元/亩、产业项目发展奖励 40万元/亩）。

2023年 12月 30日，万江街道办事处已与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

联合社就补偿安置等事项签订《土地统筹合同》，并于 2024年

5月 31日支付补偿款 30552.8万元，其中征地补偿款 4526.4万

元（包括本项目 17.35亩的征地补偿款 1388万元），且未因征

地补偿安置产生纠纷。

（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改造地块涉及征收土

地 1.156616公顷，正按规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四、拟办理用地手续情况

改造范围内 1.032272公顷集体土地申请完善转用手续，集

体土地于 1999年 1月至 2009年 12月期间发生违法用地行为，

已按用地行为发生时的土地管理法律政策落实处理（处罚）。

经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和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经济

合作社依法表决同意，申请将 1.156616公顷集体建设用地转为

国有建设用地，交由万江街道办事进行主导改造。

五、收储收地情况



该改造项目拟收储面积为 1.156616公顷，土地权利人为万

江区新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和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经济合作社，

土地权利人已同意我街道办事处以包干费用的方式（征地补偿

费用+构筑物拆迁补偿费用+产业项目发展奖励）协议收回其名

下 1.156616公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土地储备支出测算

约为 3470万元，储备地块资金来源为专项借款。

经核查，地块不存在债权债务及法律纠纷，符合地价评估

及土壤环境评估等开发要求。

六、其他

根据有关规划安排，完善相关用地手续后，整合周边地块，

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采用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

东莞市万江街道办事处

2024年 7月 26日



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改造单元“三旧”改造土地权籍调查明细表

  标图建库号：44190080618

  万江城市更新中心（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序号
土地
性质

宗地号
（地号）

土地
使用人

用地
总面积

建筑
占地面积

实际用途
土地

所有权人

集体土地
所有权
证号

拆除范围用地情况

“三地”情况

其余用
地区用

地

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

备注

合法手续用地 无合法手续用地

批准面积 批准用途 批准文号 面积

用地行为

1987.1.1
前

用地行为

1987.1.1至
1998.12.31

用地行为

1999.1.1至
2009.12.31

面积 建设用地 农用地 未利用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 国有  

1

集体

441904009007JB00648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经济合作社 10273.33 7875.57 工业用地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经济合作社 1243.44 工厂

东府集建字[1990]第
1900040912351号

东府集建字[1990]第
1900040912352号

9029.89 9029.89 城乡建设用地

东府集建字[1990]第
1900040912351号与东府集建字
[1990]第1900040912352号交叉
重叠,其中交叉重叠面积为1.00
平方米:项目改造范围红线外建

筑面积2504.37平方米。改造范
围红线外东府集建字[1990]第

1900040912351号，面积:305.43
平方米，东府集建字[1990]第

1900040912352号，面积:188.36
平方米。

2 441904009007JB00649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1292.83 894.31 工业用地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1292.83 1292.83 城乡建设用地
项目改造范围红线外建筑面积

697.77平方米。

国有 合计

集体 合计 11566.16 8769.88 1243.44 10322.72 10322.72

总合计 11566.16 8769.88 1243.44 10322.72 10322.72

调查单位（测绘单位）： 村（居）委会：   自然资源分局：   不动产登记中心：

上述内容根据《东莞市“三旧”改造土地和房屋权籍调查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要求，
开展实地外业测绘及土地和房屋调查，成果并经社区核对。

  经办人：   负责人：  经办人： 负责人： 经办人： 负责人： 经办人： 负责人：

 填表说明：   
 1.填表范围：单元内除综合整治、保留现状以外的用地和单元外拆除用地，单元内除综合整治、保留现状以外的用地按类别填写“三旧”建设用地、“三地”、其余用地区用地，并在“备注”中注明单元外拆除用地面积及在“总合计”的“备注”中注明其总面积。用地总面积（4）=“三旧”建设用地合法手续面积（9）+“三旧”建设用地无合法手续用地（12）
+“三地”（16）+其余用地区用地（20）+单元外拆除用地（22）。
 2.“土地使用人”填写已确权登记的土地使用人（未依法确权的，应填写土地所有权人）。房屋所有人与土地使用人不一致，并在“备注”中注明房屋所有人。
 3.“建筑占地面积”指改造前的建筑占地面积。原建筑物已拆除的，在“备注”栏注明“2009年12月31日前已有上盖物”。
 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途”填写：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其他建设用地,农用地，未利用地。
 5.存在抵押、查封等限制权利的，在“备注”栏加以注明。



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改造单元“三旧”改造房屋权籍调查明细表

  标图建库号：44190080618

  万江城市更新中心（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序号
土地
性质

宗地号（地号）
房屋
所有人

用地
面积

土地证号
实际
用途

建筑占
地面积

建筑
总面积

房屋等建（构）筑物情况

备注有房屋所有权证 无房屋所有权证

登记面积 登记用途 房产证号 竣工时间 建筑面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国有

1

集体

441904009007JB00648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经济合作社 10273.33

东府集建字[1990]第
1900040912351号

东府集建字[1990]第
1900040912352号

工业 7875.57 8747.97 8747.97

东府集建字[1990]第1900040912351号
与东府集建字[1990]第1900040912352
号交叉重叠,其中交叉重叠面积为1.00
平方米:项目改造范围红线外建筑面积
2504.37平方米。改造范围红线外东府
集建字[1990]第1900040912351号，面
积:305.43平方米，东府集建字[1990]
第1900040912352号，面积:188.36平

方米。

2 441904009007JB00649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1292.83 工业 894.31 1862.16 1862.16
项目改造范围红线外建筑面积697.77

平方米。

国有 合计

集体 合计 11566.16 8769.88 10610.13 10610.13

总合计 11566.16 8769.88 10610.13 10610.13

  调查单位（测绘单位）：   村（居）委会：   不动产登记中心：

上述内容根据《东莞市“三旧”改造土地和房屋权籍调查工作方案（试行）》的
通知要求，开展实地外业测绘及土地和房屋调查，成果并经社区核对。

  经办人： 负责人： 经办人： 负责人： 经办人： 负责人：

填表说明：
1.填表范围：单元内除综合整治、保留现状以外的拆除建筑面积和单元外拆除建筑面积，在“备注””中注明单元外拆除建筑面积及在“总合计”的“备注”中注明其总面积。建筑总面积（8）=有房屋所有权证（9）+无房屋所有权证（13）+单元外拆除建筑面积（14）
。
2.土地使用人与房产所有人不一致，并在“备注”中注明土地使用人。
3.“建筑占地面积”指改造前的建筑占地面积。原建筑物已拆除的，在“备注”栏注明“2009年12月31日前已有上盖物”。
4.存在抵押、查封等限制权利的，在“备注”栏加以注明。









万江 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叠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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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拟征（占）用土地权属情况汇总表

项目名称：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完善用地手续红线） 单位：公顷

序 号
权属性质

（1）

土地权利人

（2）

土地证号

（3）

宗地号

（4）

宗地土地

总面积

（5）

拟征（占）

土地面积

（6）

备 注

（7）

1

集体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

联合社农民集体
/ 441904009007JA00055 1.2009 0.1293

2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

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
/ 441904009007JA00037 18.7077 0.9030

面积小计 19.9086 1.0323

1

国有
2

3

面积小计

面积合计 19.9086 1.0323

填表人： 单位盖章：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将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
用地的申请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位于新村沿江西路及新村工业一

路交汇处，东至新村工业一路，西至新村大道，南至新村沿

江西路，北至赖屋工业路的土地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现用

途为工业。为实施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总体实施方案，

经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户代表会议 2/3 以上成员同意，

申请将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涉及的 0.129283 公顷集体

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由万江街道办事处实施改造，

拟采取包干费用的方式对原权利人进行补偿，补偿标准为

200 万元/亩。经批准后，根据详细规划要求，该宗地将作为

二类居住用地。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法人代表：

2024 年 月 日



关于将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
用地的申请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位于新村沿江西路及新村工业一

路交汇处，东至新村工业一路，西至新村大道，南至新村沿

江西路，北至赖屋工业路的土地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现用

途为工业。为实施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总体实施方案，

经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户代表会议 2/3 以上成员同意，

申请将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涉及的 1.027333 公顷集体

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由万江街道办事处实施改造，

拟采取包干费用的方式对原权利人进行补偿，补偿标准为

200 万元/亩。经批准后，根据详细规划要求，该宗地将作为

二类居住用地。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经济合作社

法人代表：

2024 年 月 日



建设拟征（占）用土地权属情况汇总表

项目名称：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征地红线） 单位：公顷

序 号
权属性质

（1）

土地权利人

（2）

土地证号

（3）

宗地号

（4）

宗地土地

总面积

（5）

拟征（占）

土地面积

（6）

备 注

（7）

1

集体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股份经济

联合社农民集体
/ 441904009007JA00055 1.2009 0.1293

2
东莞市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

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
/ 441904009007JA00037 18.7077 1.0273

面积小计 19.9086 1.1566

1

国有
2

3

面积小计

面积合计 19.9086 1.1566

填表人： 单位盖章：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万江街道新村安置房项目现状示意图
无人机低空航拍现状（2024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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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编号：441904009007GB00770

拍摄时间：        年        月        日

拍摄人：        


	
	集体土地有证部分涉及超出改造范围的，万江区新村村尾股份经济合作社自愿放弃该部分土地使用权。其中东府集


